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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興 集 團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7）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之投票表決結果 

 

合興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於二零一五

年六月一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所提呈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之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通告」）所載全部決議案以投票表決方式獲股東正式通過。 

 

股東週年大會之投票表決結果 

 

股東週年大會所提呈全部決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本公司普通股股份投票的數目 

（概約百分比） 

贊成 反對 

1. 
省覽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

審核財務報表、董事會報告及核數師報告 

8,729,036,868 

(99.997%) 

256,000 

(0.003%) 

2. 
宣派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

股普通股 0.25 港仙 

8,729,036,868 

(99.997%) 

256,000 

(0.003%) 

3. 重選洪克協先生為非執行董事 
8,729,036,868 

(99.997%) 

256,000 

(0.003%) 

4. 重選黃宜弘博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8,729,036,868 

(99.997%) 

256,000 

(0.003%) 

5. 重選史習陶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8,459,548,868 

(96.910%) 

269,744,000 

(3.090%) 

6. 重選黃國英先生為執行董事 
8,729,036,868 

(99.997%) 

256,000 

(0.003%) 

7. 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 
8,729,036,868 

(99.997%) 

256,000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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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重聘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之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

釐定其酬金 

8,729,036,868 

(99.997%) 

256,000 

(0.003%) 

9. 
通過通告內所載第 9 項普通決議案，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

配發、發行及處理本公司額外股份 

7,478,101,532 

(85.667%) 

1,251,191,336 

(14.333%) 

10. 
通過通告內所載第 10 項普通決議案，授予董事回購授權

以回購本公司已發行股份 

8,729,036,868 

(99.997%) 

256,000 

(0.003%) 

11. 
通過通告內所載第 11 項普通決議案，藉加入根據回購授

權回購之股份總額而擴大一般授權 

8,459,389,532 

(96.908%) 

269,903,336 

(3.092%) 

附註︰普通決議案全文刊載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 

 

由於超過 50%票數贊成上述各項決議案，故各項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10,070,431,786 股，即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

東週年大會及投票贊成或反對大會所提呈全部決議案之股份總數。本公司股東於股東週

年大會就所提呈決議案進行投票不受任何限制。 

 

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擔任股東週年大會監票人。 
 

承董事會命 

合興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公司秘書 

黃國英 
 

香港，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洪明基先生及黃國英先生；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洪克協
先生（主席）及林鳳明女士；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司徒振中先生（副主席）、黃宜弘博士
GBS、史習陶先生、張永銳先生BBS及石禮謙議員GBS太平紳士。 


